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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上篇強調移轉訂價規劃之重要，下篇提醒企業本年已近尾聲，應

儘快： 

（1） 建立關係人及關係企業名單（與供應商或客戶往來金額占同型交易

金額 50％以上，即為『視同關係人』。若實際上非為關係人，需於

所得稅申報前向所屬管區國稅局專案申請排除『視同』關係。） 

（2） 將受控交易依類型分別整理，檢視金額是否達到標準，或可以替代

文據取代移轉訂價報告。 

（3） 評估受控交易之訂價或利潤結果是否符合常規。若結果位於區間下

分位數附近，仍有潛在風險，應儘快採取修正措施。 

企業若已備有 94 年移轉訂價報告，則： 

（1） 重複上述（1）、（2）、（3）之檢視動作； 

（2） 將公司本年度經營型態、執行功能、承擔風險、交易類型與 94 年報

告內容進行比較。若 94 年報告有誤述、定義不清或與今年報告抵

觸，需儘快更正。 

（3） 檢視 94 年報告選用之可比較對象，確定數目在七個以上。 

（4） 檢視 94 年報告之可比較對象有否利潤指標為負數、或離散程度太大

情形。 

（5） 檢視 94 年報告採用之常規交易方法及利潤指標是否合理。 

企業若有全球移轉訂價報告： 



各國租稅環境及經濟考量不同，企業必須檢視該報告之立場和結論與

我國情況有否一致。 

移轉訂價之稽核通常於所得稅申報後一定期間才開始，企業若未適時

妥善保管所引用之可比較資料或留存資料庫光碟，當時空環境轉變，面對

稅捐機關要求恐無法即時提示相關資料，並完成協力義務。未免日後困

擾，企業平日便應規劃資料蒐集及保存之機制。 

慎選專業編製者 

企業若不願耗費時間人力或購買昂貴之資料庫，可委外製作移轉訂價

報告或替代文據，但於選擇編製者時，應考量其專業知識，以及是否使用

具有公信力之資料庫。移轉訂價一向被認為最具稅務風險之議題，主要在

於報告之編製具有相當之專業性及難度，稍有不慎就會使企業與稅捐機關

陷入影響重大之爭議。因此企業應按規定備妥報告，無論自行或委外編

製，均需謹慎從之，以免將來因報告內容受質疑或挑戰時付出更大成本。 


